
【与受害儿童的接触方式】
儿童受害后，容易出现如下症状

○　愤怒，嚎啕大哭。（情绪不稳定）
○　无法独自入眠，变得任性。（像婴儿一样）
○　说没头没脑的话和奇怪的假话。 
○　在游戏中重现受害情景。
○　在遭受性侵害后，开始说有关性行为的话，开始 

对「性」关心起来。

在此情况下

◎　请相信孩子说的话。 
◎　请尽量像往常一样对待孩子。 

◎　请耐心倾听孩子的话。

◎　不要追问孩子。 

◎　请不要让孩子感到不安。 

【致受害人】
一旦因遭受犯罪伤害而导致严重的精神压力，受害人的 

心神可能出现以下反应。但是，这并非异常，而是在遭受
重大打击后任何人都会出现的当然行为的反应。 

○ 有没有出现如下情况？
失眠，食欲不振
焦躁 
自责
情感淡漠
意志缺乏
案发情景突然浮现

痛苦时，想哭时，都要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情感，这是　
走向恢复的第一步。

○ 请不要自责，不好是犯人不是你自己。
○　即使不能平常如初，也不要着急，不要勉强自己，
尽可能放松地生活。
　待心情平复后，再慢慢恢复到往常的生活节奏，以
往的平常事也请在不勉强的范围内试着做。
い範囲でやってみてく

受害者咨询窗口

支援手册
【对外国人的支援】

■ 熊本县外籍居民咨询服务中心

为了让居住在熊本县的外国人能够在熊本舒适地生活，以

“日语”，“英语”，“汉语”，“韩语”，“西班牙语”

等１９国语言提供必要的信息并受理咨询。

有关详情，请恰电080-4275-4489

■ 福冈出入国在留管理局熊本出张所
 对来自外国贩卖人口的受害人及其他受害人等的咨询，会

对外国人介绍有关在留期间的更新等程序等。

　有关详情，请恰电（096-362-1721）

 

【警察的咨询窗口】

□ 有关犯罪受害的咨询（犯罪受害人支援室）

096-381-0110（分机2193～2195）

□ 有关性犯罪受害的咨询（搜查第一课）　

0120-8343-81（不可以手机）或是096-384-1254

□ 有关少年问题的咨询（肥后孩子服务中心）

0120-02-4976（不可以手机）

096-384-4976

□ 有关跟踪者与家庭暴力的咨询（人身安全对策课）

096-381-0110（分机3434/3436）

□　对警察的各种咨询（警察安全相谈室）

096-383-9110（按键电话「#9110」）

【案件负责人】 ～请随时放心咨询～

熊本县 警察署 课 系

姓名

电话号码 － －

（分机 ）

熊本县警察

对心理和身体的影响

性犯罪受害咨询电话（全国统一号码)「＃8103」



需要配合及协助的调查行动 警方的支援制度
前言

※ 原则上，仅适用严重犯罪和交通肇事逃逸等。
这本手册就以下相关事宜作了讲解，希望能对您有所

帮助：侦查的程序、希望您协助调查的事项、

遭受伤害后的精神状态和身体状况、受害人

等可利用的制度、各种咨询窗口。
 【咨询案情】

负责案件的
侦查人会就犯罪状况及
犯人容貌等对案情进行详细询问。 
　虽然受害人等可能不愿意去回想或
不想提起，但为了缉拿犯人解决事件
这是有必要询问的。

【提交证物】

为了查明犯人和犯罪事实，警方可
能让受害人提交受害时穿着的衣服，
携带的物品等的作为证物。
　这是为证明犯罪所必要的程序。
　如果无需作为证物加以保管，即使
在审判尚未终结的
阶段也将予以返还。 

【参与现场勘查】

警方在对犯罪现场等进行确认时，
可能让受害人等参与。
　虽然会占用一些时间，但为了查明
事实,尽快立案，需在必要时实施。

【去医院接受检查】

发生性犯罪的情况下，为了采取犯
人的ＤＮＡ和紧急避孕的措施，可能
会让受害人到有妇科的医院接受诊疗。
　费用的一部分由国家负担。 

【受害人支援要员制度】

为了减轻受害人的负担，由指定的警
务人员进行支援活动。

○　陪同参加听取案情情节、去医院等
○　说明调查程序等
○　回答各种疑问
○　介绍相关机构

※ 犯人为成年人时的程
序和犯人为少年时的程序有所不同。

【公费支出制度】

为了减轻受害人的经济负担和精神伤害，在一定条件下，可支出公费。 
　公费支出对象如下：
○　死亡的家属→验尸报告（死亡诊断书）费，尸体解剖搬运费
○　因遭遇犯罪而受伤者→诊断书费（需治疗1个月以上的重伤者）
○　性犯罪受害人→初诊费，紧急避孕措施费等

※　在一定条件下，可公费支出。
　　有关详情，向负责案件的警务人员咨询。　　

刑事程序的流程

【防止再次受害制度】

在受害人等有遭到再次受害的可能
性时，警方会将受害人等指定为“防
止再受害对象”，通过提供必要的辅
导和建议，强化巡逻，努力防止再次
受害。

　如果有被加害人危害生命、
身体的可能时,请切勿犹豫，
向警方通告。 

将在逮捕嫌疑人的状态,把案件
移交检察厅。

将在不逮捕嫌 
人的状态下进行
侦察。

将在羁押嫌疑人
的状态下进行侦
查。

移交只侦察的资料。

【什么是犯罪受害给付制度？】
为了受害人，国家发给暂时性给付金
的制度。
 
～对象～
○　因遭受故意犯罪行为而死亡的家
　属
○　严重受伤或患病的受害人
○　留下后遗症的受害人
 
～条件～
未能获得其他公共补偿或未能得到加
害人足够的损害赔偿的人。
 
 
 
 

【申请方法】
向居住地辖区的都道府县警察总部的

犯罪受害人支援室（广报县民课）提交
申请书和所需材料。 
　申请期限原则上，自得知发生该犯罪
受害之日起２年以内，或自发生该犯罪
受害之日起７年以内。
 
※　有关详情，请恰熊本县警察总部 
　犯罪被害者支援室(096-381-0110
　分机2194)咨询。
 
　 

决定是否将嫌疑
人送交审判。

在公开法庭进行
审判，做出判决。

【证人出庭】

犯人被起诉后，在法庭开始公审。
为了证明犯人的犯罪事实，有时 

会请受害人等在法院提供证明受害
状况及对犯人的心情等证明。 
 

进行书面审理，
做出判决。

公审

犯罪受害给付制度

检察厅的程序

法院的程序

判决简易命令

简易命令申请

不起诉

公审申请

起诉

羁押

移交资料 移交在押犯罪嫌疑人

任意侦察 逮捕

确定犯人

开始侦察

发生犯罪

警察的程序


